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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交确认书 
 

2025 年12 月 10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（柳州）进

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交易活动中，（竞得人）竞得编号为G
（2025）22 号地块、出让土地面积为46668.35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现将有关事项确认如下： 

该地块成交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（大写）元（¥元），总成交价为人民

币（大写）（¥元）。 

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，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定金和土地出让价款，

定金不足部分竞得人须在成交之日 5个工作日内补交完毕。竞得人应于 2025

年 12 月 18 日之前，持本《成交确认书》与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《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不按期补缴定金的或不按期签订《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及投资建设监管协议的，视为竞得人违约放弃竞得资

格，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，竞得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本《成交确认书》一式肆份，拍卖人执贰份，竞得人执贰份。 

特此确认。 

 

 

拍卖人：_______________ 

 

 

竞得人：_______________ 

    

二○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

 

 


